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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港区社区履职事项清单指导目录
一、主责事项指导目录
（一）宣传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上级党组织及本社区党员大会（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讨论和决定本社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以及其他重要问题，及时向街道党（工）委报告。
（二）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
（三）加强社区党组织自身建设，严格组织生活，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社区各项监督制度，做好上级对社区巡察反馈和移交问题的整改工作。
（四）管理社区集体土地和财产，履行农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法定职责。
（五）组织社区居民自治，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实行党务公开、社区居务公开、财务公开，建立和落实社区务档案管理制度。
（六）办理本社区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支持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开展活动。
（七）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八）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爱国卫生运动。
（九）组织本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平安建设、开展群防群治，调解民间纠纷，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家庭和睦、邻里和谐。
（十）向街道办事处反映居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十一）组织召开社区居民会议、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并向其报告工作，负责执行社区居民会议、社区居民代表会议的决定、决议，依法制定社区居民自治章程、社区公约并监督执行。
（十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保护妇女、儿童、老年人权益，做好残疾人工作，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
（十三）宣传普及应急知识，开展突发事件应急演练、防灾减灾演练，组织居民开展自救和互救；设立自然灾害信息员，协助做好灾害预警预报信息的接收、传递，灾情信息的收集、报告，参与自然灾害救助等工作。
（十四）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制定防火安全公约。
（十五）组织居民有序参与涉及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听证活动。
（十六）组织居民群众对街道及其工作人员、驻社区工作队员履职尽责情况进行民主评议。
（十七）对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电信、广播电视、环境卫生、园林绿化等服务单位在社区的服务情况进行监督，发现问题及时向其主管单位或相关部门反映。
二、协助事项指导目录
（一）协助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省市县乡社区五级依申请及公共服务事项清单（目录）的通知》（鄂政办发〔２０２０〕６３号）明确的社区级组织公共服务事项。
（二）协助开展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处置。
（三）其他协助事项，以上级党委、政府制定发布清单为准。
三、负面事项指导目录
（一）不得以上传工作场景截图、录制视频等作为评价社区是否落实工作的主要依据。
（二）不得强制要求社区和社区干部参与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签到、打卡、刷分”，不得对参与度、任务量、完成率等进行排名、考核和通报。
（三）不得要求社区主要负责人参加县级以上党政机关部门及其内设机构和工作人员组建的公务工作群组。
（四）不得将社区作为行政执法、拆迁拆违、招商引资、安全生产等事务的责任主体。
（五）不得硬性要求社区参加创建示范评比活动。
（六）不得制定面向社区的“一票否决”事项。
（七）不得就协助事项对社区进行考核。
（八）不得“一刀切”要求社区就某项工作建立单独的活动场所。
（九）不得硬性要求社区对应街道成立领导小组、工作专班等临时性议事协调机构（机制）。
（十）不得以加挂“室内牌”“房门牌”“电子牌”等形式变相增加社区牌子数量，或以阵地建设为名要求各类展板、标识上墙。
（十一）不得要求社区对不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出具证明。
（十二）不得将各职能部门入户走访居民和调查统计等工作任务转交给社区。








社区级综合服务设施挂牌规范及示意图
以街道为单位，集中开展清理、整顿和规范社区综合服务设施挂牌工作，确保设立的工作机制精简高效、加挂的牌子简约明了。
一、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外部挂牌
按照“一横三竖一标识”悬挂。“一横”：党群服务中心，标识悬挂（张贴）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大门上方或正面外部合适位置，名称为“××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醒目红字）。“三竖”：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分别悬挂在大门左右两侧。大门左侧悬挂社区党组织标牌（白底红字），名称分别为“中国共产党××区××街道××社区（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大门右侧悬挂社区居民委员会标牌和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标牌（白底黑字），名称分别为“××区××街道××社区居民委员会”“××区××街道××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一标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标识悬挂在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外部显著位置。
二、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内部标识牌设置
按照装修简洁、陈设管用、服务群众的原则，对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内部标识牌进行优化布置。
（一）综合服务大厅。有条件的社区，可在大厅设置索引牌或在醒目位置设置１块插卡式机构名称牌，集中展示社区综治工作站、便民服务站、退役军人服务站、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居民议事厅、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妇女和儿童之家等集合式服务功能指引牌，注明相关功能区域或房号及名称；在各楼层入口处，设置本楼层功能室分布图。
（二）功能标识牌。提倡“一室多用”“多室共用”，统筹整合相近的功能、服务，实现活动阵地、活动资源充分共享，提高使用效率。功能室门口统一标注房号，原则上不再张贴（悬挂）标识牌。对只有部分社区开展的创建、示范、试点等特色工作及目前覆盖面不大的工作，不作统一规范，经区委、区政府研究同意后可纳入索引牌。
（三）制度牌。制度牌一般不上墙悬挂。需要群众知晓的制度，采取分类编印服务手册（折页）或通过电子显示屏、触摸查询机展示，或通过网络信息平台推送，方便党员群众随时查阅。
（四）奖牌、锦旗、创建（示范）类授牌等。原则上不再上墙悬挂，可在陈列柜（架）集中、有序展示。






组织出具证明式样及办理流程
一、出具式样
区   街道　社区
证明第　号
＿＿＿＿＿＿＿＿＿＿＿＿＿＿＿＿：
＿＿＿＿＿＿（姓名），身份证号码＿＿＿＿＿＿＿＿＿＿＿＿＿＿＿＿＿＿，系我社区居民，依据＿＿＿＿＿＿＿＿＿＿（法律法规），经居民委员会调查了解，兹证明＿＿＿＿＿＿＿＿＿＿（证明事项），用于办理＿＿＿＿＿＿＿＿＿＿（证明用途）事务。
此证明有效期至＿＿＿＿＿＿年＿＿＿＿月＿＿＿＿日。
年　月　日
（××社区居民委员会印章）
本证明一式两份，社区居民委员会留存一份，居民持有一份。
二、办理流程
（一）居民因事需开具证明材料，由本人或委托代理人持有效身份证、户口簿到户籍所在地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办理。
（二）单位因事需开具证明，由办事工作人员带本人有效证件、单位介绍信到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办理。

